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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香港第二次總膳食研究：  
亞硫酸鹽  

 

 食物安全中心現正進行香港第二次總膳食研究，就香港市民和不

同人口組別從膳食攝入一些可能有潛在食物安全風險的化學物質的分量

作出最新估算，從而評估攝入這些物質對健康帶來的風險。本報告分析亞

硫酸鹽 (二氧化硫以及由亞硫酸∕亞硫酸氫∕焦亞硫酸與鈉∕鉀∕鈣結

合成的鹽 )的含量及有關的膳食攝入量評估結果。  
 
2 .  亞硫酸鹽具備多種功能，特別是用作防腐劑和抗氧化劑，應用於

食品生產中已有悠久歷史。亞硫酸鹽的急性毒性偏低。研究發現，長期攝

入過量亞硫酸鹽會對實驗動物的胃部產生局部刺激，並影響其中樞神經

系統。現有證據顯示亞硫酸鹽不會使人類患癌，使用亞硫酸鹽作為食物添

加劑也沒有引起基因毒性方面的疑慮。對於一些人口組別 (例如哮喘病患

者或對亞硫酸鹽敏感者 )，攝入亞硫酸鹽可能會引起支氣管收縮及其他不

良反應。  
 
3 .  聯合國糧食及農業組織 (下稱 “糧農組織 ”)∕世界衞生組織 (下稱

“世衞 ”)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 (下稱 “聯合專家委員會 ”)把亞硫酸鹽

的按類別計每日可攝入量 (以二氧化硫表示 )訂為每公斤體重 0 至 0.7 毫

克。  
 
結果  
 
4 .  這次研究合共檢測了 185 種食物的亞硫酸鹽含量，其中只有 17
種檢出亞硫酸鹽。換言之，這次研究的大部分 (91%)食物都沒有檢出亞硫

酸鹽。乾果是檢出亞硫酸鹽平均濃度最高 (每公斤 240 毫克 )的食物，其次

是蘑菇、紅∕白酒和醃製蔬菜，平均濃度比乾果低約十倍 (每公斤 20 至

30 毫克 )。至於其餘檢出亞硫酸鹽的食物，平均濃度為每公斤 10 毫克或

以下。  
 
5 .  就成年人口 (18 歲或以上 )而言，攝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日從膳食攝

入亞硫酸鹽的分量為每公斤體重 0.010 至 0.037 毫克 (下限－上限 )，佔亞

硫酸鹽每日可攝入量的 1.5%至 5.3%(下限－上限 )；攝入量高的市民每日

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為每公斤體重 0.021 至 0.055 毫克 (下限－上

限 )，佔每日可攝入量的 3.0%至 7.9%(下限－上限 )。至於較年輕羣組 (6 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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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7 歲 )方面，攝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日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為每公斤

體重 0.012 至 0.051 毫克 (下限－上限 )，佔每日可攝入量的 1.8%至 7.3%(下
限－上限 )；攝入量高的市民每日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為每公斤體

重 0.028 至 0.078 毫克 (下限－上限 )，佔每日可攝入量的 3.9%至 11%(下
限－上限 )。  
 
結論和建議  
 
6 .  本地人口不論是成年或較年輕羣組，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市

民每日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均遠低於相關的每日可攝入量，顯示

對健康構成慢性影響的機會不大。  
 
7 .  業界使用食物添加劑 (包括亞硫酸鹽 )，必須是為了達致預定的技

術作用，不應誤導消費者。業界應遵從《食物內防腐劑規例》 (第 132BD
章 )就指明食物所訂明的亞硫酸鹽最高准許含量。此外，預先包裝食品如

含有亞硫酸鹽，業界亦應遵從《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籤 )規例》 (第
132W 章 )內適用於配料表的相關標籤規定。  
 
8 .  市民宜保持均衡飲食，以免因偏食某幾類食物而攝入過量化學物

質 (包括亞硫酸鹽 )。在選購預先包裝食品時，市民可查看食物標籤的配料

表，了解食品有否使用亞硫酸鹽。對亞硫酸鹽有過敏反應的人士更應仔細

閱讀食物標籤的配料表，避免進食含有亞硫酸鹽的食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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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章  
背景  

 
 

1 .1  總膳食研究是國際公的方法，用以量化食物供應中的化學物質

含量和估算其膳食攝入量，從而在同一次研究中估算全體市民長期從整

體膳食攝入各種化學物的分量。自上世紀七十年代以來，聯合國糧食及農

業組織 (下稱 “糧農組織 ”)和世界衞生組織 (下稱 “世衞 ”)一直推廣和支持這

種研究方式。食物安全中心 (下稱 “中心 ”)曾於 2010 至 2014 年間進行香港

首個總膳食研究 1。  

 
香港第二次總膳食研究的簡介  
 

1.2 第二次全港性食物消費量調查 (2018 至 2020 年 )(下稱 “第二次食

物消費量調查 ”)提供了最新的食物消費量數據，中心藉此機會進行香港第

二次總膳食研究。這次研究旨在就香港市民和不同人口組別從膳食攝入

一些可能有潛在食物安全風險的化學物質的分量作出最新估算，從而評

估攝入這些物質對健康帶來的風險。  

 

1 .3  這次研究與首個總膳食研究同樣包含以下工作部分：選定化學

物質、制定總膳食研究食物名單、食物抽樣、樣本處理、化驗分析、膳食

攝入量評估，以及公布結果。這次研究涵蓋香港市民經常食用的大部分食

物，並化驗超過 130 種化學物質，主要集中於食物中的污染物和除害劑

殘餘，更首次包括某些在香港備受關注的食物添加劑。  

 
香港第二次總膳食研究中的食物添加劑  
 
1.4 食物添加劑指其本身通常不作為食品食用，也不用作食品中常

見配料的物質，無論其是否具有營養價值。在食品中有意添加有關物質的

原因，是為了於生產、加工、製作、處理、包裝、運輸或貯存過程中的達

致某些技術用途，或合理地希望它或其副產品成為食品的一部分，否則會

影響該食品的特性 2。隨着貿易全球化和食品加工的出現，食物添加劑的

應用對於提供來自世界各地各種安全衞生食品以滿足消費者的需要，發

揮重要的作用。現時使用的食物添加劑種類繁多，並具備各種不同的技術

作用，例子包括乳化劑、穩定劑、增稠劑、酸度調節劑、防腐劑、抗氧化

劑、色素和護色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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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5  這次研究把亞硫酸鹽和硝酸鹽∕亞硝酸鹽這兩組食物添加劑列

為選定化學物質。本報告集中於亞硫酸鹽的膳食攝入量評估。  

 
亞硫酸鹽  
 

1.6 中心通過食物監測計劃監測食物中的亞硫酸鹽，並留意到不時

會有不合格的監測結果，主要涉及乾製∕醃製蔬果、新鮮∕冷凍肉類，以

及新鮮∕乾製海產製品。然而，香港從未就亞硫酸鹽進行全面的膳食攝入

量評估。這次研究的結果可以填補這個數據上的缺口，並提供可靠的依

據，以找出本港市民因為從膳食中攝入亞硫酸鹽而可能引致的慢性健康

風險。  

 

亞硫酸鹽的特性、用途和攝入途徑  

1 .7  二氧化硫是一種無色、非易燃的氣體，有強烈刺鼻和令人窒息

的氣味，可溶於冷水 3。二氧化硫亦可以鹽的形式使用，即由亞硫酸∕亞

硫酸氫∕焦亞硫酸與鈉∕鉀∕鈣結合成的鹽。就本研究報告而言，二氧化

硫、亞硫酸鹽、亞硫酸氫鹽和焦亞硫酸鹽統稱為亞硫酸鹽。  

 

1 .8  亞硫酸鹽具備多種功能，應用於食品生產中已有悠久歷史，特

別是用於保存乾製蔬果、果汁、酸醃菜、糖漿、半加工水果製品和酒類等

多種製品。以二氧化硫進行燻蒸，有助防止水果 (例如龍眼、葡萄 )表面和

若干其他植物在貯存期間滋生真菌。此外，亞硫酸鹽可用作抗氧化劑，預

防食物在貯存期間因氧化而色香味受到影響，盡量減少肉類和蔬菜組織

氧化褪色，以及在貯存期間協助保存食物中的抗壞血酸和胡蘿蔔素 4 , 5。

在香港使用亞硫酸鹽作防腐劑和抗氧化劑受《食物內防腐劑規例》 (第
132BD 章 )規管，該規例訂明在各種指明食物中使用亞硫酸鹽的最高准許

含量 6。  

 

1 .9  此外，在身體正常處理含硫氨基酸的過程中，可產生內源性亞

硫酸鹽。即使在沒有故意添加亞硫酸鹽的情況下，亞硫酸鹽也可能因發酵

而產生，也會天然存在於許多食品和飲料中 3。  

 

1 .10 對大多數人而言，攝入亞硫酸鹽是因為吃了使用亞硫酸鹽作食

物添加劑的食品和飲料。雖然使用化妝品和藥物，以及空氣污染和某些工

業活動也可導致攝入亞硫酸鹽，但食物仍是攝入亞硫酸鹽的主要途徑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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亞硫酸鹽在食物中的變化  

1 .11 食品具有不同的酸鹼值和成分，這可能會影響亞硫酸鹽如何變

化。最初用於處理食品的亞硫酸鹽分量，並不反映其後經過加工和貯存後

在食物中的殘留量，也不等同個人食用經亞硫酸鹽處理食品的最終攝入

量。食物中的亞硫酸鹽的流失機制包括在酸性條件下揮發成二氧化硫氣

體、流失於水中、自氧化作用，以及與食物成分發生不可逆轉反應 3 , 7。  

 

1 .12 鑑於以上所述，總膳食研究是估算亞硫酸鹽的膳食攝入量的理

想方法，因為在評估食物中的亞硫酸鹽含量時已顧及廚房配製過程和亞

硫酸鹽的流失情況，這一點與亞硫酸鹽的不穩定特性尤其重要。  

 
亞硫酸鹽對健康的影響  

動力學和新陳代謝  

1.13 所有亞硫酸鹽一旦經進食途徑攝入，均可能與水發生反應，產

生亞硫酸氫、亞硫酸和二氧化硫 8。不同研究發現，經進食途徑攝入的亞

硫酸鹽會氧化成硫酸鹽，並主要以硫酸鹽的形式隨尿液排走。亞硫酸鹽不

會因長期服用而在身體組織內積聚 9。  

 
急性毒性  

1 .14 根據現有的毒理學數據，亞硫酸鹽的急性毒性偏低 3。據報，一

次過攝入劑量達 4 克的亞硫酸鈉會引起中毒症狀，劑量達 5.8 克則會對

腸胃造成嚴重刺激 9。  

 

慢性毒性  

1.15 研究發現，長期攝入過量亞硫酸鹽會對實驗動物的胃部產生局

部刺激，導致炎性變化和增生以及大便有隱血 1 0。  

 

致癌性和基因毒性  

1.16 世衞國際癌症研究機構於 1992 年把二氧化硫、亞硫酸鹽、亞硫

酸氫鹽和焦亞硫酸鹽列為第 3 組物質，即在會否令人類患癌方面未能分

類 1 1。此外，根據現有的基因毒性數據，使用亞硫酸鹽作為食物添加劑並

沒有引起基因毒性方面的疑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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神經毒性  

1.17 歐洲食品安全局於 2022 年就二氧化硫和亞硫酸鹽進行最新評

估，經檢視動物毒性數據後發現，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可對中樞神經系統

造成不良影響，例如視覺誘發電位延遲 (即神經細胞對刺激的反應出現延

遲 )，以及學習和記憶能力受損 8。  

 

特異體質的不良反應  

1.18 對於一些人口組別 (例如哮喘病或過敏患者 )，攝入亞硫酸鹽可能

會引起支氣管收縮及其他不良反應。對二氧化硫有過敏反應的人士，攝入

後可能會出現呼吸困難、皮膚出疹和過敏、頭痛、腹瀉、嘔吐及噁心等症

狀 1 0。  

 

健康參考值  

1 .19 糧農組織∕世衞食品添加劑聯合專家委員會 (下稱 “聯合專家委

員會 ”)最近一次於 1998 年就二氧化硫和亞硫酸鹽進行安全評估時，把二

氧化硫和某些由特定的焦亞硫酸、亞硫酸、亞硫酸氫和硫代硫酸鈉∕鉀∕

鈣產生的二氧化硫當量，維持在先前訂定的按類別計每日可攝入量 (以二

氧化硫表示 )，即每公斤體重 0 至 0.7 毫克 1 0。  

 

1 .20 此外，我們留意到，歐洲食品安全局於 2022 年進行了最新評估，

認為現有的毒性數據庫不足以得出亞硫酸鹽的每日可攝入量，因此建議

採用暴露限值的方法，以評估該等食物添加劑目前的攝入量所構成的風

險。歐洲食品安全局認為，暴露限值低於 80 便有安全疑慮 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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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二章  
研究方法及化驗分析  

 
 
香港第二次總膳食研究採用的研究方法  
 

2 .1  這次研究根據第二次全港性食物消費量調查所得的食物消費量

數據，選取了 187 種食物 (涉及 15 個食物組別 )作為具代表性的食物，以

代表本港市民食用的大部分食物。抽樣工作在 2023 年 2 月至 2024 年 1
月間分兩次進行，每次抽樣為每種食物在全港收集六個個別樣本，並個別

處理至 “食用狀態 ”。整項研究合共收集了 2 244 個個別食物樣本，經個別

處理後合併成為 374 個混合樣本，然後進行化驗分析。  
 

2 .2  研究人員把化驗結果與本港市民的食物消費量數據合併處理，

從 而 計算 出本 港市民 從 膳食 中攝 入這次 研 究涵 蓋的 選定化 學 物質 的 分

量，並借助名為 “攝入量評估系統 2”的網絡電腦系統，計算膳食攝入量，

當中涉及食物對應處理和數據加權的步驟。這次研究以膳食攝入量的均

數和第 90 百分位的數值分別代表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本港市民的數

值。在這份報告中，研究人員把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市民每日從膳食

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與有關健康參考值 (即就亞硫酸鹽訂定的按類別計

每日可攝入量 )比較，以評估相關的慢性健康風險。  
 

2 .3  詳細的研究方法載於總膳食研究的一系列報告中有關研究方法

的一冊。 1 2  

 
亞硫酸鹽的化驗分析  
 

2 .4  這次研究檢測了兩次抽樣工作所收集的全部食物樣本 (樽裝蒸

餾∕純淨水和飲用水這兩種食物除外 )的亞硫酸鹽含量。換言之， 185 種

總膳食研究的食物經處理後成為 370 個混合樣本 (每種食物兩個混合樣

本 )，並就亞硫酸鹽含量進行檢測。  
 

2 .5  亞硫酸鹽的化驗分析工作由中心的食物研究化驗所負責。研究

人員參照美國食品及藥物管理局的《食品計劃分析化驗方法綱要：化學分

析手冊》(方法編號：C-004.04)1 3，利用高效液相色譜 —— 串聯質譜儀，分

析樣本中亞硫酸鹽 (包括游離亞硫酸鹽和亞硫酸鹽 -羰基加合物 )的含量。

簡言之，亞硫酸鹽與甲醛產生反應，形成羥基磺酸鹽 (一種穩定的加合物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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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後透過振盪、聲波和離心方式，萃取羥基磺酸鹽，再利用 C18 固相萃

取匣淨化萃取物，並加熱洗提液，把任何亞硫酸鹽 -羰基加合物轉化成羥

基磺酸鹽。化驗人員利用高效液相色譜柱，把羥基磺酸鹽分離，最後以氯

醋酸作為內標物，利用串聯式質譜儀，測定羥基磺酸鹽的含量。樣本中的

亞硫酸鹽濃度經測定後，結果以二氧化硫表示。二氧化硫的檢測限為每公

斤 1.0 毫克。  
 
分析結果的處理方法  

2 .6  這次研究同時採用下限值和上限值的方式處理數據。這種處理

數據方式是考慮到分析結果低於檢測限時，真正數值實際上可處於零至

檢測限之間。同時採用下限值和上限值方式處理數據，可呈現出兩種極端

情況。下限假設食品樣本不含有關化學物，故低於檢測限的分析結果設定

為零；上限則假設食品樣本的化學物含量為檢測限值，故低於檢測限的分

析結果設定為相應的檢測限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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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三章  
結果和討論  

 
 
總膳食研究食物的亞硫酸鹽含量  
 

3 .1  這次研究合共檢測了 185 種食物 (涵蓋 370 個混合樣本 )的亞硫

酸鹽含量，當中大部分 (91%)食物都沒有檢出亞硫酸鹽。在 185 種食物中，

只有 17 種 (涉及 8 個食物組別 )在其中一個或全部兩個混合樣本中檢出亞

硫酸鹽。 15 個食物組別的分析結果撮載於表 1；而全部 185 種經檢測食

物的詳細分析結果則載於附錄 1。亞硫酸鹽的含量在這份報告中以二氧化

硫表示。  
 
表 1：  香港第二次總膳食研究所涵蓋食物組別的亞硫酸鹽含量 (毫克∕

公斤 )  

總膳食研究的 
食物組別 

同一食物組別的食物 同一食物組別的 
混合樣本 a 食物組別的 

平均含量 
(毫克∕公斤) b c 

同一食物

組別的 
範圍 

(毫克∕ 
公斤) b 

檢測樣本

總數 
檢出亞硫酸鹽

的樣本數目 
檢測樣本 
總數 

檢出亞硫酸鹽

的樣本數目 

1 穀物及穀物製品 21 1 42 2 0.10-1.1 檢測不到-
2.6 

2 蔬菜及蔬菜製品 42 6 84 11 1.7-2.6 檢測不到- 
59 

3 豆類、堅果和種

子及其製品 9 0 18 0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4 水果 18 1 36 2 13-14 檢測不到-
380 

5 肉類、家禽和野

味及其製品 17 1 34 1 0.47-1.4 檢測不到- 
16 

6 蛋及蛋類製品 3 0 6 0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7 魚類和海產及其

製品 24 5 48 8 0.98-1.8 檢測不到- 
17 

8 乳類製品 8 0 16 0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9 油脂類 2 0 4 0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10 酒精飲品 2 1 4 2 14-14 檢測不到-
30 

11 不含酒精飲品 10 0 20 0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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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2 混合食品 12 1 24 1 0.083-1.0 檢測不到-
2.0 

13 零食食品 1 0 2 0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14 糖類及甜點 5 1 10 1 0.10-1.0 檢測不到-
1.0 

15 調味料、醬油及

香草 11 0 22 0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總數 185 17 370 28   

註：  
a   每種總膳食研究食物有 2 個混合樣本受檢測。  
b  含量取至兩位有效數字。檢測不到指分析結果低於檢測限。  
c   對於有食 物樣本檢出 亞硫酸鹽的食物組別，其平均含量以範圍 (下限－上

限 )顯示。至於全部食物樣本均沒有檢出亞硫酸鹽的食物組別，其平均含量

不會予以計算，並以 “–”標示。  

 
表 2：總膳食研究食物檢出的亞硫酸鹽含量 (毫克∕公斤 )  

總膳食研究的食物組別  總膳食研究食物  a 亞硫酸鹽平均含量  (毫克∕公斤 )b c 

水果  乾果  240 

蔬菜及蔬菜製品  

蘑菇  30 
醃製蔬菜  23 
竹笙  9.4 
蒜頭  4.6 
乾冬菇  2.1 
竹筍  1.9-2.4 

酒精飲品  紅酒∕白酒  27 

魚類和海產及其製品  

蝦  10 
蝦米∕蝦乾  5.4 
蠔  4.5-5.0 
鹹魚  2.3 
魷魚  1.3-1.8 

肉類、家禽和野味及其製

品  
牛肉  8.0-8.5 

穀物及穀物製品  粟米澱粉  (粟粉 ) 2.1 
混合食品  蒸牛肉球點心  1.0-1.5 

糖類及甜點  
紅糖 (黃糖∕黑糖 )
∕冰糖  0.50-1.0 

註：  
a   每種總膳食研究食物有 2 個混合樣本受檢測。  
b  含量取至兩位有效數字。檢測不到指分析結果低於檢測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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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   在兩個混合樣本中均檢出亞硫酸鹽的食物，其平均含量以單一數值顯示。

只在其中一個混合樣本中檢出亞硫酸鹽的食物，其平均含量以範圍 (下限－

上限 )顯示。  

 
3 .2  “蔬菜及蔬菜製品 ”這個食物組別有最多種食物 (42 種食物中有 6
種 )檢出亞硫酸鹽，其次是 “魚類和海產及其製品 ”(24 種食物中有 5 種 )。
在全部 185 種總膳食研究食物當中，乾果 (包括提子乾、棗乾、梅脯、杏

脯及無花果乾的個別樣本 )是檢出亞硫酸鹽平均濃度最高 (每公斤 240 毫

克 )的食物，其次是蘑菇 * (每公斤 30 毫克 )、紅∕白酒 (每公斤 27 毫克 )
和醃製蔬菜 † (每公斤 23 毫克 )，亞硫酸鹽的平均濃度比乾果低約十倍。

其餘 13 種檢出亞硫酸鹽的食物的平均濃度則偏低，即每公斤僅 10 毫克

或以下 (表 2)。  
 
3 .3  這次研究檢測的食物中所含亞硫酸鹽的分析結果，大致上與其

他地方的文獻所載的一致。由於亞硫酸鹽具備多種功能，本地及國際間均

准許在多種指明食品中使用亞硫酸鹽，但不得超出相應的最高准許含量。

這次研究在乾果、某些乾製∕醃製∕罐頭蔬菜、新鮮∕加工魚類、軟體動

物及甲殼類動物、葡萄酒、糖類和澱粉等食物樣本中檢測到的亞硫酸鹽含

量，全部在預期範圍之內。這些食物曾按情況在廚房處理至食用狀態。舉

例來說，乾竹笙在進行化驗分析前曾浸泡、清洗和以沸水烹煮。因此，經

處理的竹笙樣本所含亞硫酸鹽的平均濃度 (每公斤 9.4 毫克 )遠低於乾竹笙

的相應最高准許含量 (即包括菇和真菌在內的乾製蔬菜每公斤 500 毫克 )，
這種情況亦不足為奇。  
 
3 .4  不過，關於牛肉這種總膳食研究食物 (由個別新鮮、冰鮮和冷藏

牛肉塊樣本組成 )，兩個混合樣本中有一個檢出亞硫酸鹽 (每公斤 16 毫克 )，
另一個則檢測不到。本港的《食物內防腐劑規例》 (第 132BD 章 )沒有就

牛肉塊內的亞硫酸鹽含量訂定條文。牛肉混合樣本檢出每公斤 16 毫克亞

硫 酸 鹽的 分析 數據顯 示 ，個 別牛 肉樣本 可 能添 加了 亞硫酸 鹽 。由 於 第

132BD 章不容許在新鮮、冰鮮和冷藏牛肉塊中添加亞硫酸鹽，中心已就

上述牛肉混合樣本的分析結果採取跟進行動，包括追溯有關牛肉樣本的

源頭和抽取跟進樣本化驗，其後的化驗結果全部合格 (即檢測不到亞硫酸

鹽 )。中心會繼續透過恆常食物監測計劃，檢測肉類中的亞硫酸鹽。  
 

 
* 蘑菇由個 別新鮮 和罐 頭蘑菇樣 本組成 。  
†  醃製蔬菜 由個別 雪菜 、榨菜、 大頭菜 、鹹 酸菜和梅 菜樣本 組成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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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情況  
 
3 .5  表 3 列出本地整體成年人口和較年輕羣組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

的分量。就成年人口而言，攝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日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

分量為每公斤體重 0.010 至 0.037 毫克 (下限－上限 )，佔亞硫酸鹽每日可

攝入量的 1.5%至 5.3%(下限－上限 )；攝入量高的市民 (第 90 百分位 )每日

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為每公斤體重 0.021 至 0.055 毫克 (下限－上

限 )，佔每日可攝入量的 3.0%至 7.9%(下限－上限 )。  
 
3 .6  至於較年輕羣組方面，攝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日從膳食攝入亞硫

酸鹽的分量為每公斤體重 0.012 至 0.051 毫克 (下限－上限 )，佔每日可攝

入量的 1.8%至 7.3%(下限－上限 )；攝入量高的市民每日從膳食攝入亞硫

酸鹽的分量為每公斤體重 0.028 至 0.078 毫克 (下限－上限 )，佔每日可攝

入量的 3.9%至 11%(下限－上限 )(表 3)。  
 
表 3：  本地整體成年人口和較年輕羣組中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市民

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及佔每日可攝入量的百分比  

人口組別  每日膳食攝入量  
(下限－上限 )  

(毫克∕每公斤體重 )  

佔每日可攝入量的  
百分比 (%)  

(下限－上限 )  
攝入量一般

的市民  
攝入量高的

市民  
攝入量一般

的市民  
攝入量高的

市民  
成 年 人 (18 歲

或以上 )  
0 .010-0.037 0.021-0.055 1.5-5.3 3.0-7.9 

較 年 輕 羣 組 (6
至 17 歲 )  

0 .012-0.051 0.028-0.078 1.8-7.3 3.9-11  

攝入量高的數值指攝入量在第 90 百分位的數值。  
每日膳食攝入量及佔每日可攝入量的百分比的數值取至兩位有效數字。  
 
3.7 按年齡∕性別人口組別進行的亞硫酸鹽膳食攝入量分析的進一

步詳情，載於表 4 及圖 1。在所有年齡組別中，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

市民每日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均遠低於相關的每日可攝入量。當

中，攝入量高的 6 至 11 歲兒童的每日攝入量相對較高 (即每公斤體重 0.032
至 0.092 毫克 (下限－上限 )，佔每日可攝入量的 4.6%至 13%(下限－上

限 ))。考慮到兒童按每公斤體重計算所得的飲食量較高，這個結果不足為

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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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8  研究結果顯示，不論在整體人口或不同年齡∕性別人口組別的

層面上，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本地成年人口和較年輕羣組從膳食攝

入亞硫酸鹽的分量，對健康構成慢性影響的機會不大。  
 
3.9 此外，這次研究參考了歐洲食品安全局於 2022 年發表的科學意

見，利用同一套亞硫酸鹽膳食攝入量數值，以暴露限值的方法進行風險特

徵分析。其後的發現沒有改變上述研究結論。  
 
表 4：  各年齡∕性別人口組別中攝入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市民每日從膳

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及佔每日可攝入量的百分比  

年齡∕性別 
人口組別 

每日膳食攝入量 
(下限－上限) 

(毫克∕每公斤體重) 

佔每日可攝入量的 
百分比(%) 

(下限－上限) 
攝入量一般的

市民 
攝入量高的市民 攝入量一般

的市民 
攝入量高的市

民 
成年人 
18 至 49 歲 0.013-0.039 0.024-0.056 1.8-5.5 3.4-8.1 
 男 0.012-0.038 0.024-0.055 1.7-5.4 3.4-7.9 
 女 0.013-0.040 0.024-0.058 1.9-5.7 3.4-8.2 

50 至 64 歲 0.0098-0.037 0.019-0.056 1.4-5.3 2.8-8.0 
 男 0.0097-0.037 0.019-0.056 1.4-5.3 2.7-8.0 
 女 0.010-0.037 0.023-0.056 1.4-5.3 3.3-8.1 

65 歲或以上 0.0058-0.032 0.012-0.049 0.83-4.5 1.7-6.9 
 男 0.0069-0.034 0.018-0.053 0.98-4.9 2.6-7.5 
 女 0.0049-0.029 0.0095-0.044 0.70-4.2 1.4-6.2 

18 歲或以上 0.010-0.037 0.021-0.055 1.5-5.3 3.0-7.9 
 男 0.010-0.037 0.020-0.056 1.5-5.3 2.9-7.9 
 女 0.011-0.037 0.022-0.055 1.5-5.3 3.1-7.8 

較年輕羣組 
6 至 11 歲兒童 0.015-0.061 0.032-0.092 2.2-8.8 4.6-13 
12 至 17 歲青少年 0.0096-0.040 0.023-0.063 1.4-5.8 3.3-9.0 
 男 0.0096-0.041 0.023-0.063 1.4-5.9 3.3-9.0 
 女 0.0097-0.039 0.024-0.062 1.4-5.6 3.4-8.9 

攝入量高的數值指攝入量在第 90 百分位的數值。  
每日膳食攝入量及佔每日可攝入量的百分比的數值取至兩位有效數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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圖 1：各年齡∕性別人口組別每日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 (下限－上

限 )(毫克∕每公斤體重 )  
 
主要膳食來源  
 
3 .10 攝入量一般的市民從 15 個總膳食研究食物組別攝入亞硫酸鹽的

分量 (以下限為依據 )載於表 5。如第 3.5 及第 3.6 段所述，不論是成年人

口或較年輕羣組，攝入量一般的市民的亞硫酸鹽膳食攝入量下限僅佔亞

硫酸鹽每日可攝入量不足 2%。在這次研究中，不同食物組別的亞硫酸鹽

膳食攝入量的絕對值相當小，因此，讀者在理解這次研究識別出的每個膳

食攝入來源的相對重要性時，應小心謹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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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攝入量一般的市民從總膳食研究食物組別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及

所佔百分比  

總膳食研究  
食物組別  

成年人 (18 歲或以上 ) 較年輕羣組 (6 至 17 歲 ) 
每日膳食  
攝入量  
(下限 ) 

(毫克∕每公

斤體重 ) 

佔總膳食

攝入量的

百分比  

每日膳食  
攝入量  
(下限 ) 

(毫克∕每公

斤體重 ) 

佔總膳食

攝入量的

百分比  

酒精飲品  0.0026 25% 0.00016  1.3% 
穀物及穀物製品  0.00016 1.5% 0.00020 1.6% 
魚類和海產及其

製品  0.00099 9.5% 0.0020  16% 

水果  0.0024 23% 0.0023 19% 
肉類、家禽和野

味及其製品  0.0022 21% 0.0044  36% 

其他食物組別  0.00011 1.1% 0.00026 2.1% 
蔬菜及蔬菜製品  0.0020 19% 0.0031  25% 
每日膳食攝入量及佔總膳食攝入量的百分比的數值取至兩位有效數字。  
其他食物組別包括 “豆類、堅果和種子及其製品 ”、 “蛋及蛋類製品 ”、 “乳
類製品 ”、 “油脂類 ”、 “不含酒精飲品 ”、 “混合食品 ”、 “零食食品 ”、 “糖類

及甜點 ”和 “調味料、醬油及香草 ”。  
 
3 .11 這次研究發現， “酒精飲品 ”是成年人口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

主要來源 (佔總膳食攝入量的 25%)，其次是 “水果 ”(23%)、 “肉類、家禽和

野 味 及 其 製 品 ”(21%)、 “蔬 菜 及 蔬 菜 製 品 ”(19%)和 “魚 類 和 海 產 及 其 製

品 ”(9.5%)；至於較年輕羣組方面， “肉類、家禽和野味及其製品 ”(36%)、
“蔬菜及蔬菜製品 ”(25%)、 “水果 ”(19%)和 “魚類和海產及其製品 ”(16%)則
是他們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主要來源。但應注意的是，如第 3.4 段所

述，分析結果顯示個別牛肉樣本可能有添加亞硫酸鹽的情況。倘若不把從

牛肉攝入的亞硫酸鹽分量計算在內 (即只考慮在食物中合法使用亞硫酸

鹽的膳食攝入量 )，成年人口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三個主要來源便是 “酒
精飲品 ”、“水果 ”和 “蔬菜及蔬菜製品 ”，至於較年輕羣組則是 “蔬菜及蔬菜

製品 ”、 “水果 ”和 “魚類和海產及其製品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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與其他地方比較  
 
3.12 本港及其他採用總膳食研究或類似研究方法的地方 (包括澳洲、法

國、愛爾蘭、新西蘭和台灣地區 )1 4 ,1 5 ,1 6 ,17 ,1 8 的亞硫酸鹽膳食攝入量數值，載

於附錄 2。整體而言，各地民眾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相差很大 (可達

約 40 倍 )。與台灣地區、上述歐洲國家和澳新等地相比，香港特區的亞硫酸

鹽膳食攝入量顯然最低，起碼部分是由於本地飲食中高亞硫酸鹽食品的進

食量遠較這些地方少，特別是乾果和酒類這些通常即時食用且沒有經過廚

房處理步驟使亞硫酸鹽含量進一步下降的製品。  
 
3.13 不過，由於進行研究的時間、獲取和處理食物消費量數據的方法、

抽樣策略、化驗分析方法，以及處理低於檢測限的分析結果的方法等不盡

相同，在直接比較有關數據時，應小心謹慎。  
 
研究的局限  
 
3.14 在這次研究中，從准許使用亞硫酸鹽作為食物添加劑的食物抽取

的個別樣本數目有限，加上其後利用食物對應處理方法把亞硫酸鹽濃度編

配予適用食物的做法，對於評估本港市民的亞硫酸鹽膳食攝入量而言，難

免會帶來不確定的因素。  
 
3.15 舉例來說，乾金針菜是台灣居民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主要來源

之一 1 8，但本港只有不足 2%的成年人進食乾金針菜 (較年輕羣組更低 )，人

均每日進食量少於 0.1 克。此外，乾金針菜在食用前慣常會經過清洗、浸泡

和徹底烹調，據台灣當局所指，這些步驟會使可能存在的亞硫酸鹽減少七

至九成 1 9。有見及此，這次研究的食物沒有涵蓋乾金針菜。即使把乾金針

菜列為總食物研究食物，對本港市民的膳食攝入量計算影響亦不大。  
  
3.16 關於這次研究採用的亞硫酸鹽化驗分析方法，我們承認可能會出

現假陽性反應。這是由於萃取條件會導致大蒜、洋葱和椰菜等葱屬和蕓薹

屬植物中的蒜氨酸及其他類似的含硫內源性化合物釋放出二氧化硫 2 0。具

體而言，這次研究發現蒜頭含有小量亞硫酸鹽 (每公斤 4.6 毫克 )。雖然有分

析方面的局限，但相信對於這次研究所得的膳食攝入量而言，假陽性反應

的影響微乎其微。  
 
3.17 研究的其他局限載於《香港第二次總膳食研究：研究方法》的報

告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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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結論和建議  

 
 
4 .1  這次研究合共檢測了 185 種食物的亞硫酸鹽含量，其中只有 17
種 (涉及 8 個食物組別 )檢出亞硫酸鹽。換言之，這次研究的大部分 (91%)
食物都沒有檢出亞硫酸鹽。 “乾果 ”是檢出亞硫酸鹽平均濃度最高 (每公斤

240 毫克 )的食物，其次是蘑菇、紅∕白酒和醃製蔬菜，平均濃度比乾果

低約十倍 (每公斤 20 至 30 毫克 )。至於其餘檢出亞硫酸鹽的食物，平均濃

度為每公斤 10 毫克或以下。  
 
4 .2  就成年人口 (18 歲或以上 )而言，攝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日從膳食

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為每公斤體重 0.010 至 0.037 毫克 (下限－上限 )，佔

亞硫酸鹽每日可攝入量的 1.5%至 5.3%(下限－上限 )；攝入量高的市民每

日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為每公斤體重 0.021 至 0.055 毫克 (下限－

上限 )，佔每日可攝入量的 3.0%至 7.9%(下限－上限 )。至於較年輕羣組 (6
至 17 歲 )方面，攝入量一般的市民每日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為每

公斤體重 0.012 至 0.051 毫克 (下限－上限 )，佔每日可攝入量的 1.8%至

7.3%(下限－上限 )；攝入量高的市民每日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為每

公斤體重 0.028 至 0.078 毫克 (下限－上限 )，佔每日可攝入量的 3.9%至

11%(下限－上限 )。總括而言，研究結果顯示，不論是在整體人口層面還

是按年齡和性別劃分的人口組別層面，本港成年人和較年輕羣組中攝入

量一般和攝入量高的消費者從膳食攝入亞硫酸鹽的分量，對健康構成慢

性影響的機會不大。  
 
4 .3  業界使用食物添加劑 (包括亞硫酸鹽 )，必須是有好處或有預定的

技術作用。此外，與其他食物添加劑一樣，亞硫酸鹽應根據優良製造規範

的條件使用，其添加於指明食物內的分量，應以發揮其預期技術作用所需

的最低分量為限。更重要的是，按預定使用量使用亞硫酸鹽作添加劑時，

不應對消費者的健康構成風險；而且使用時不應誤導消費者。業界應遵從

《食物內防腐劑規例》 (第 132BD 章 )就指明食物所訂明的亞硫酸鹽最高

准許含量，同時須注意，新鮮、冰鮮及冷藏肉類不得添加亞硫酸鹽。此外，

預先包裝食品如含有食物添加劑，亦應遵從《食物及藥物 (成分組合及標

籤 )規例》 (第 132W 章 )內適用於配料表的相關標籤規定。如食物含有濃

度達到或超過百萬分之十的亞硫酸鹽，其作用類別及名稱須在配料表中

指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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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4  市民宜保持均衡飲食，以免因偏食某幾類食物而攝入過量化學

物質 (包括亞硫酸鹽 )。此外，應向可靠的供應商購買肉類，更應避免購買

或進食顏色異常鮮紅的肉類。在選購預先包裝食品時，市民可查看食物標

籤的配料表，了解有否使用亞硫酸鹽。對亞硫酸鹽有過敏反應的人士更應

仔細閱讀食物標籤，避免進食含有亞硫酸鹽的食品。亞硫酸鹽食物添加劑

的例子連同其食物添加劑國際編碼系統編號和作用類別，載列於附錄 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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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1 
 
香港第二次總膳食研究食物的亞硫酸鹽含量 (毫克∕公斤 ) 
 

總膳食研究食物 a 
亞硫酸鹽含量 (毫克∕公斤 )b  

平均值 c  第一次抽樣  第二次抽樣  

穀物及穀物製品     

餅乾∕曲奇餅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麵包 (沒有餡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提子包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穀物早餐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麵包 (含有鹹味的餡料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蒸包 (含有鹹味的餡料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蒸包 (含有甜味的餡料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蛋糕∕西餅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粟米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粟米澱粉 (粟粉 )  2.1 2.6 1.6 

中式油炸麵團食品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麵條 (中式∕日式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即食麵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米粉∕米線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燕麥∕燕麥片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麵條 (西式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中式餅點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批∕撻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菠蘿包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粗磨米飯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白飯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蔬菜及蔬菜製品     

竹笙  9.4 13 5.8 

竹筍  1.9-2.4 3.8 檢測不到  

紅菜頭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苦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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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膳食研究食物 a 
亞硫酸鹽含量 (毫克∕公斤 )b  

平均值 c  第一次抽樣  第二次抽樣  

韭黃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西蘭花∕椰菜花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大白菜∕紹菜∕黃芽白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菜心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椰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白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白菜乾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甘筍∕蘿蔔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西芹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莧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芥蘭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青瓜 (黃瓜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雲耳∕木耳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茄子 (矮瓜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蒜頭  4.6 4.6 4.6 

薑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節瓜∕冬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芥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生菜 (唐生菜∕西生菜∕油麥菜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綠豆芽 (芽菜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蘑菇  30 1.6 59 

乾冬菇  2.1 2.8 1.3 

洋葱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豆苗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燈籠椒∕辣椒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馬鈴薯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炸薯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醃製蔬菜  23 16 29 

南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藻類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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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膳食研究食物 a 
亞硫酸鹽含量 (毫克∕公斤 )b  

平均值 c  第一次抽樣  第二次抽樣  

菠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絲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葱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番薯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番茄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蕹菜 (通菜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西洋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翠玉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豆類、堅果和種子及其製品     

發酵豆類製品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青豆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青豆角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花生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花生醬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紅豆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豆腐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堅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粉絲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水果     

蘋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香蕉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櫻桃 (車厘子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火龍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乾果  240 380 100 

榴槤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葡萄 (提子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奇異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龍眼∕荔枝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柑橘∕紅桔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芒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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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膳食研究食物 a 
亞硫酸鹽含量 (毫克∕公斤 )b  

平均值 c  第一次抽樣  第二次抽樣  

蜜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橙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木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桃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梨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菠蘿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西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肉類、家禽和野味及其製品     

牛肉  8.0-8.5 檢測不到  16 

牛筋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除雞翼 (雞翅 )外的雞肉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雞翼 (雞翅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燒鴨∕燒鵝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火腿 (豬肉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鵝肝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豬膶 (豬肝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午餐肉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肉丸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肉腸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羊肉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豬扒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豬肋骨∕豬小排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叉燒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除豬扒、豬肋骨∕豬小排外的豬肉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燒肉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蛋及蛋類製品     

雞蛋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皮蛋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鹹蛋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香港第二次總膳食研究：亞硫酸鹽  
 

 
26 

總膳食研究食物 a 
亞硫酸鹽含量 (毫克∕公斤 )b  

平均值 c  第一次抽樣  第二次抽樣  

魚類和海產及其製品     

蜆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蟹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墨魚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魚蛋∕魚片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魚柳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絞鯪魚肉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紅衫魚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鯇魚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海斑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桂花魚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紅鮋魚 (紅友魚∕紅鮪魚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鯧魚 (倉魚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三文魚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吞拿魚 (金槍魚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黃花魚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龍蝦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瀨尿蝦 (螳螂蝦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青口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蠔  4.5-5.0 檢測不到  8.9 

鹹魚  2.3 1.2 3.4 

扇貝∕帶子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蝦  10 3.2 17 

蝦米∕蝦乾  5.4 8.1 2.6 

魷魚  1.3-1.8 檢測不到  2.6 

乳類製品     

芝士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發酵∕乳酸菌飲品 (乳品基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雪糕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奶類飲品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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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膳食研究食物 a 
亞硫酸鹽含量 (毫克∕公斤 )b  

平均值 c  第一次抽樣  第二次抽樣  

煉奶∕淡奶 (花奶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脫脂奶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全脂奶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乳酪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油脂類     

牛油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植物油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酒精飲品     

啤酒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紅酒∕白酒  27 24 30 

不含酒精飲品     

汽水 (包括減肥汽水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椰子水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咖啡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蔬果汁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麥芽飲品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豆奶飲品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茶 (包括檸檬茶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菊花茶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奶茶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珍珠奶茶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混合食品     

蒸牛肉球點心  1.0-1.5 2.0 檢測不到  

蒸燒賣點心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煎炸餃子∕春卷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水餃 (包括雲吞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蒸餃子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糭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漢堡包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薄餅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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總膳食研究食物 a 
亞硫酸鹽含量 (毫克∕公斤 )b  

平均值 c  第一次抽樣  第二次抽樣  

淨腸粉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中式湯水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西式湯羹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蘿蔔糕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零食食品     

薯片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糖類及甜點     

巧克力 (朱古力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蜂蜜 (蜜糖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果醬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紅糖 (黃糖∕黑糖 )∕冰糖  0.50-1.0 1.0 檢測不到  

白砂糖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調味料、醬油及香草     

雞粉∕雞湯粒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芫茜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咖喱醬∕咖喱汁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蠔油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沙律醬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芝麻油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豉油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餐桌鹽 (幼鹽 )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番茄醬∕番茄汁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醋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白胡椒  – 檢測不到  檢測不到  

註：  
a   每種總膳食研究食物共檢測 2 個混合樣本。  
b  含量取至兩位有效數字。檢測不到指分析結果低於檢測限。  
c  在兩次抽樣中均檢出亞硫酸鹽的食物，其平均含量以單一數值顯示；只在其

中一次抽樣中檢出亞硫酸鹽的食物，其平均含量以範圍 (下限至上限 )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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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2 
本地與其他地方的亞硫酸鹽膳食攝入量比較  

 
國家∕地方  人口組別  平均攝入量

(毫克∕每日

每公斤體重 ) 

高百分位  
攝入量  

(毫克∕每日

每公斤體重 ) 

所用的  
高百分位  

參考資料  

香港特區 * 18 歲或以上  0.010-0.037 0.021-0.055 第 90 百

分位  
這次研究  

6 至 17 歲  0.012-0.051 0.028-0.078 
澳洲  17 歲或以上  0.4 1.0  第 90 百

分位  
FSANZ 
(2016) 6 至 12 歲  0.2 0.6 

13 至 16 歲  0.2 0.4 
法國 *  18 至 79 歲  0.164-0.170 0.599-0.601 第 95 百

分位  
ANSES 
(2011) 3 至 17 歲  0.031-0.046 0.123-0.144 

愛爾蘭 *  18 至 64 歲  0.15-0.63 0.66-1.32  第 97.5
百分位  

FSAI 
(2011) 

新西蘭  19 至 24 歲男性  0.18 0.56  第 95 百

分位  
P.  Cressey 
& S. Jones 
(2009) 

19 至 24 歲女性  0.19 0.69 
25 至 44 歲男性  0.18 0.67 
25 至 44 歲女性  0.13 0.47 
45 至 64 歲男性  0.14 0.55 
45 至 64 歲女性  0.10 0.46 
65 歲或以上男性  0.08 0.44 
65 歲或以上女性  0.05 0.24 
5 至 12 歲男性  0.16 0.91 
5 至 12 歲女性  0.11 0.63 
13 至 15 歲男性  0.12 0.56 
13 至 15 歲女性  0.08 0.43 
16 至 18 歲男性  0.15 0.58 
16 至 18 歲女性  0.08 0.38 

台灣地區  19 至 50 歲男性  0.2 0.8 第 95 百

分位  
Keng-Wen 
Lien et  al  
(2016) 

19 至 50 歲女性  0.2 0.7 
51 至 65 歲男性  0.3 0.8 
51 至 65 歲女性  0.3 0.6 
66 歲或以上男性  0.2 0.6 
66 歲或以上女性  0.4 0.9 
7 至 12 歲男性  0.2 0.4 
7 至 12 歲女性  0.2 0.3 
13 至 18 歲男性  0.1 0.2 
13 至 18 歲女性  0.2 0.4 

註： *以下限－上限攝入量顯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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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錄 3 
亞硫酸鹽食物添加劑的例子 a 
 

國際編碼  
系統編號 b  

食物添加劑  作用類別  

220 二氧化硫  抗氧化劑、漂白劑、麫粉處理劑、防腐劑  

221 亞硫酸鈉  抗氧化劑、漂白劑、麫粉處理劑、防腐劑  

222 亞硫酸氫鈉  抗氧化劑、防腐劑  

223 焦亞硫酸鈉  抗氧化劑、漂白劑、麫粉處理劑、防腐劑  

224 焦亞硫酸鉀  抗氧化劑、漂白劑、麫粉處理劑、防腐劑  

225 亞硫酸鉀  抗氧化劑、防腐劑  

226 亞硫酸鈣  抗氧化劑、防腐劑  

227 亞硫酸氫鈣  抗氧化劑、防腐劑  

228 亞硫酸氫鉀  抗氧化劑、防腐劑  

539 硫代硫酸鈉  抗氧化劑、螯合劑  

註： 
a  所舉例子並非詳盡無遺或完全。應注意示例僅供參考，而非建議使用的食物

添加劑或本地的標準。   
b  食物添加劑國際編碼系統為食品法典委員會所採納。食品法典委員會由糧

農組織和世衞根據糧農組織∕世衞聯合食品標準計劃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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